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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30537.htm （１９９６年１０

月５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５次会通过） 第一条 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、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

》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设

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》，为建立香港特别行

政区临时立法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

立法会由六十名议员组成。临时立法会议员由在外国无居留

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，但非中

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

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也可以当选为临时立法会议员，其所

占比例不得超过临时立法会全体议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。 第

三条 临时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必须符合下列资格： （一）年满

十八周岁； 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

本法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资格； （三）

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； （四）愿意效

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。 前款第（二）项所规定

的资格是指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

员会关于实施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＞第

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》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资格。 第四条 

临时立法会议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（

以下简称“推选委员会”）提名并选举产生。有关的提名和

选举工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（



以下简称“筹委会”）主持。 第五条 临时立法会议员的候选

人，由推选委员会委员从香港社会各阶层、各界别符合资格

的人中提名产生。每十名推选委员会委员可联合提名一位候

选人，每名推选委员会委员参与联合提名的次数不得超过五

次。 参加联合提名的推选委员会委员和被提名为临时立法会

议员候选人者应填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

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提名表》，填表人须对所填事项的真实性

负责。 第六条 凡符合临时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条件并愿意参选

的人，经推选委员会委员提名，由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确认

其资格后即可成为候选人。 第七条 临时立法会议员由推选委

员会委员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。推选委员会委员推

选监票人负责监票。所投选票等于或少于投票人总数，投票

有效；所投选票多于投票人总数，投票无效，须得新进行投

票。 每名推选委员会委员在候选人名单的范围内，有权投六

十人的票。所选人数多于六十人的选票或所选非中国籍的候

选人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候选人多于十二人的选票为无效票

。 候选人按得票多少排列次序，得票数名列前六十名者当选

，在当选者中，非中国籍的候选人或在外国有居留权的候选

人不得超过十二人。如果得票名列前六十名的非中国籍的候

选人或在外国有居留权的候选人超过十二人，则在此类候选

人中得票排名在第十三以及以后者不得当选；由在外国无居

留权的中国籍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当选。如果最后出现两

人或两人以上票数相等的情况，而无法确定最后一名当选者

，应由推选委员会委员对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，票数

多者当选。 第八条 依前条规定确定候选人是否当选时，候选

人的国籍和居留权状况以其获提名时为准。如获提名时被提



名人的国籍或居留权状况正处于变化中，候选人应在填写提

名表时作出说明。 第九条 临时立法会议席如出现空缺，由在

选举中未当选的候选人按得票多少次序依次递补，但非中国

籍的议员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议员在临时立法会中所占比例

不得超过全体议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。 第十条 临时立法会主

席由临时立法会议员中年满四十周岁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

满二十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担任，由临时立法会

议员互选产生。 第十一条 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负责处理临时

立法会选举的有关投诉事宜。筹委会可要求被投诉人举证，

作出澄清或说明，并有权视情况给予适当处理。 第十二条 本

办法由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